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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d="gg_content"> 银行转账结算是一个复杂的收付程序。每一

笔款项的结算都涉及到付款单位、收款单位、付款银行、收

款银行等几个单位的多个环节的业务活动和资金增减变动。

如果其中的任何单位和任何一个环节不按统一的规定办理，

都会给结算业务的进行带来困难。因此为保证银行结算的顺

利进行，付款单位、收款单位、付款银行和收款银行，应当

严格遵循银行结算的基本原则。这些基本原则包括： （1）

恪守信用，履约付款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存在着多种交易

形式，相应地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商业信用。收付双方在经济

往来过程中，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，根据双方的资信情况自

行协商约期付款。一旦交易双方达成了协议，那么交易的一

方就应当根据事先的约定行事，及时提供货物或劳务，而另

一方则应按约定的时间、方式支付款项。 （2）谁的钱进谁

的账，由谁支配。银行作为结算的中介机构，在办理结算过

程中，必须保护客户资金的所有权和自主支配权不受侵犯。

各单位在银行的存款，受法律保护；客户委托银行把钱转给

谁，银行就把钱进谁的账。银行维护开户单位存款的自主支

配权，谁的钱就由谁来自主支配使用。除国家法律规定以外

，银行不代任何单位查询、扣款，不得停止各单位存款的正

常支付。 （3）银行不垫款。银行在办理结算过程中，只提

供结算服务，起中介作用，负责将款项从付款单位账户转到

收款单位账户，不给任何单位垫支款项。因为银行给其他单



位垫支款项，事实上已不属于结算范围，面属于信贷范畴，

会扩大信贷规模和货币投放。因此《支付结算办法》规定银

行不垫款。付款单位在办理结算过程中只能用自己的存款余

额支付其他单位款项，收款单位也只能在款项已经银行办妥

收款手续，进入本单位账户后才能支配使用。 相关文章：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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